解读：浮梁县天然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
近日，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浮梁县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将主要政策解读如下。

1、 制定《实施方案》的背景和意义

我县现有天然林270万亩，占全县森林面积近80%，是我县森林资源的总体和精华，2016年，根据省局部署，我县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程”），标志着我县林业从木材生产为主导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在省、市两级政府精心指导下，我县与林权所有人签订停伐管护协议，将天然林纳入“天保工程”全面保护起来。“天保工程”的实施，促进了我县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林区民生不断改善，生态屏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同时，我县天然林分布不均、质量不高、生态系统脆弱，管护水平低、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存在。此时，政府审议通过《实施方案》正当其实，意义重大，必将推动我县天然林保护事业再上新台阶。
二、《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共19条，主要包括6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结合浮梁县情，提出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第二部分，建立天然林管护制度，从确定保护重点区域，加强管护能力建设等方面，对天然林管护区域、责任、机制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三部分，完善天然林用途管制制度，从建立休养生息制度和严管天然林地占用、科学利用天然林资源等方面，明确了建立天然林管护制度。

第四部分，健全天然林修复制度，围绕建立退化天然林修复制度，强化科技支撑和完善效益监测评估制度等方面，提出健全天然林修复制度。

第五部分，实行天然林监管制度，从完善监管体制和建立责任追究制等方面提出了监管工作要求。

第六部分，加强保障措施，从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规制度、编制规划和方案，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三、《实施方案》规定的重大举措

（一）加强党对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的领导。明确各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的指导，强调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

（二）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建立天然林资源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天然林保护政策落实不力、盲目决策，对天然林保护修复不担当、不作为，以及对破坏天然林资源处置不力、整改不到位，造成重大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三）坚持尊重自然，科学修复。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为辅，保育并举，全面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四）明确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对全县所有天然林实行全面保护，禁止破坏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生态区位重要性、自然恢复能力、生态脆弱牲、物种珍稀性、群落完整性等指标，明确我县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
（五）加强天然林区基础设施建设。依托现有国家级、省级和县级森林生态监测站点，逐步建立我县的天然林资源监测站点。
（六）加强天然林管护能力建设。充分运用卫星遥感、北斗定位等现代技术，逐步构建并完善全方位、多角度、运转高效、天地一体的天然林管护网络，实现天然林保护相关信息获取全面、共享充分、更新及时。
（七）提高全社会天然林保护意识。加强天然林保护修复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天然林生态、社会、文化、经济价值的认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天然林的良好氛围。对在天然林保护修复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四、《实施方案》的主要创新内容

（一）科学利用天然林，促进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面保护天然林的基础上，依托丰富的天然林资源，推动生态示范建设，为建设浮梁美丽乡村提供良好生态保障。

（二）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统一天然林管护与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政策，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天然商品林，财政继续安排停伐管护补助。

（三）盘活天然林资源。允许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危及天然林安全前提下，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养殖等产业。利用生态岗位促进生态就业，形成林区居民、社区组织共同参与天然林保护管护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天然林保护修复的认识。《实施方案》的施行，将推动我县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的开展，为我县筑牢生态屏障，建设浮梁美丽乡村再立新功。

